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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亞 商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4）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經營

營業額 619 475 30

歸屬於本公司股份持有人之溢利 40 61 (34)

每股盈利 — 基本 6.61港仙 11.36港仙 (42)

年內已宣佈之中期股息 不適用 6 不適用

結算日後擬派發之末期股息 6 6 —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財務狀況

總資產 462 438 5

股東權益 357 327 9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比較數字。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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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

表，但該等資料乃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該財務資料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618,813 475,289

銷售成本 (389,520) (277,198)

毛利 229,293 198,091

投資物業之估值（虧損）╱收益 (4,500) 2,004

其他收益 2 17,780 16,819

分銷成本 (169,750) (119,437)

行政費用 (31,677) (29,314)

其他經營費用，淨額 (1) (764)

經營溢利 41,145 67,399

財務成本 4(a) (25) (913)

其他收益╱（費用），淨額 1,590 (488)

除稅前溢利 4 42,710 65,998

所得稅 5 (3,019) (4,689)

本年度溢利 39,691 61,309

歸屬於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39,691 61,309

應付予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歸屬於本年度之股息 6

年內已宣佈之中期股息 — 6,007

結算日後擬派發之末期股息 6,007 6,007

6,007 12,014

每股盈利 7

基本（港仙） 6.61 11.36

攤薄（港仙） 6.61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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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3,312 23,801

租賃預付款項 4,274 4,583

投資物業 56,285 60,579

可供出售之投資 2,180 2,180

96,051 91,143

流動資產

存貨 274,681 201,313

租賃預付款項 67 71

貿易應收賬款、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

預付款項 8 41,457 50,90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9,571 94,496

365,776 346,78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9 98,798 103,905

應繳所得稅 281 1,500

貸款票據 2,898 —

101,977 105,405

流動資產淨額 263,799 241,38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9,850 332,527

非流動負債

貸款票據 — 2,910

預收租金 2,418 2,493

2,418 5,403

資產淨額 357,432 327,12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60,070 60,070

儲備 297,362 267,054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總權益 357,432 32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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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之全年業績乃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

詮釋，香港普遍接納之會計原則、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披露要求，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妥為編製。全年業績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樓宇重估、可供出

售金融資產、以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處理之金融資產及負債（包括衍生工具）及投資物業予以修訂。

於年內，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下列現行準則之修正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修正）

金融資產之重列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2號 服務特許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 界定福利資產的

限制、最低資金要求及相互的關係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會計年度或過往會計年度編製及公佈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

重大影響，故無須作出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下列已頒佈但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未正式生效之新準

則、現有準則之修正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正）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善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正）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9的改善8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2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 借貸成本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1號（修正）

可認沽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正） 合資格對沖項目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7號（修正）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的投資

成本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正） 歸屬條件及註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企業合併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正） 金融工具披露之改善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9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正）

評估嵌入式衍生工具7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5號 興建物業之協議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6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8號 客戶資產轉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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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正，

則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收取從客戶轉移資產時生效。
7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後完結之年度期間生效。
8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

間生效，如適用。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可能會影響本集團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的業

務合併之會計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將會影響有關於本集團於附屬公司所擁有權益之變動之會計處理。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準則、現有準則之修訂、修正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

構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

營業額即鐘錶銷售及物業出租之已收及應收之總款項，摘要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鐘錶銷售 615,735 473,791

來自物業之租金總收入 3,078 1,498

618,813 475,289

其他收益

短期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3 3,294

其他利息收入 251 972

非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處理的金融資產所產生的利息收入總額 274 4,266

客戶服務收入及其他 17,506 12,553

17,780 16,819

636,593 49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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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i) 業務分類

按業務分類之分類資料詳情如下：

2009
鐘錶銷售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615,735 3,078 618,813

分類業績 58,142 1,371 59,513

未經分類經營費用 (14,142)

經營溢利 45,371
投資物業之估值虧損 — (4,500) (4,500)
利息收入 274
財務成本 (25)
其他收入╱（費用），淨額

— 已分類 (1,305) — (1,305)
— 未經分類 2,895

1,590

除稅前溢利 42,710
所得稅 (3,019)

本年度溢利 39,691

* 其他包括物業租賃收入。

2008
鐘錶銷售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473,791 1,498 475,289

分類業績 77,702 198 77,900

未經分類經營費用 (16,771)

經營溢利 61,129
投資物業之估值收益 — 2,004 2,004
利息收入 4,266
財務成本 (913)
其他費用，淨額

— 已分類 (126) — (126)
— 未經分類 (362)

(488)

除稅前溢利 65,998
所得稅 (4,689)

本年度溢利 61,309

* 其他包括物業租賃收入。

— 6 —



(ii) 地區分類

按地區分類之分類資料詳情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 520,569 468,863

香港 97,358 5,602

瑞士 405 438

其他* 481 386

618,813 475,289

* 其他包括美國。

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a) 財務成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貸款票據：

應付利息 25 37

攤銷贖回溢價 — 876

非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處理的金融負債

所產生的利息支出總額 25 913

(b) 員工成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包括董事袍金及酬金） 67,408 59,84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已扣除沒收之供款零港元

（二零零八年：零港元） 408 369

67,816 60,218

— 7 —



(c) 其他項目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應收租金扣除直接支出146,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119,000港元） (2,887) (1,340)

匯兌虧損淨額 244 1,240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845 883

其他服務 250 448

折舊 14,299 7,571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71 111

撇銷壞賬 1 763

存貨撥回 (17,209) (22,535)

租賃物業之經營租賃租金：

最低租賃款項 69,272 37,734

確認為費用之存貨成本 389,520 277,198

5. 綜合收益表內之所得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香港 — —

香港以外地區 3,019 4,689

3,019 4,689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08年收入條例草案》，當中包括由二零零八至二零

零九課稅年度開始，將公司利得稅稅率由17.5%調減至16.5%。因此，香港利得稅乃就本年度的估

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零八年：17.5%）計算。由於本年度的應課稅溢利與以往年度結轉

之累計虧損抵銷，故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以有關國家現時適用之稅率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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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a) 應付予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歸屬於本年度之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沒有中期股息宣佈及派發

（二零零八年：每股1港仙） — 6,007

結算日後擬派發之末期股息

每股1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1港仙） 6,007 6,007

6,007 12,014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三日舉行之董事會上，各董事擬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每股1港仙之末期股息。該擬派股息不會在該等財務報表之應付股息中反映，但將會在截至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盈利內扣除。

(b) 已派付予本公司股份持有人及於本年度通過及派發歸屬於上年度之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上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於本年度通過及派發為

每股1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零港仙） 6,007 —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歸屬於本公司股份持有人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年內歸屬於本公司股份持有人之溢利 39,691 61,309

股份數目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00,695,128 539,837,497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呈列期內並無攤薄潛在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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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應收賬款、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給予貿易應收賬戶由到貨收款至90天之信貸期。於結算日，包括在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內之

貿易應收款20,322,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0,960,000港元）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即期至90日 20,119 30,658
91至180日 53 55
180日以上 150 247

20,322 30,960
呆賬撥備 (8) (8)

20,314 30,952
其他應收賬款 3,080 3,573

貸款及應收賬款 23,394 34,525
按金及預付款項 18,063 16,384

41,457 50,909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貿易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公允值相
若。

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之76%（二零零八年：75%）之賬面值以人民幣列值。

所有貿易應收賬款預期可於一年內收回。

9. 貿易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於結算日，計入貿易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內之貿易應付賬款28,775,000港元（二零零
八年：40,104,000港元）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即期至90日 27,848 39,791
91至180日 283 —

180日以上 644 313

28,775 40,10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4,282 22,888
已收按金 1,981 2,003
其他應付稅項 43,760 38,910

以攤銷成本計算之金融負債 98,798 103,905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貿易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之公允值與相應賬

面值相若。

本集團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面值主要以人民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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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其他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預計於一年內償還或確認為收入，或按要求償還。

10.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獲授予之一般銀行信貸額以賬面值分別為1,192,000港元（二零

零八年：1,283,000港元）及55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556,000港元）之若干租賃物業及租賃預付款

項及若干估值39,6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4,8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作擔保。

11. 或然負債

據董事所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涉及彼等認為屬重大之任何訴訟、仲裁或索償，而就董

事所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尚未完結或面臨威脅或被提出彼等認為屬重大之訴訟或索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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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由美國次按問題掀起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各地區股市大幅度下

跌，銀行及金融體系不穩定，信貸收縮，各國經濟急速下滑，消費市道轉呈疲弱，本集

團主力於高級鐘錶零售市場，業務難免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營業額雖然較去年同期

上升144,000,000港元，但於回顧年內之下半年營業額和上半年比較明顯下降，同店銷售

平均增長與去年比較則仍可維持雙位數字的增加。經營溢利方面，高級鐘錶零售市場隨

著經濟轉劣而競爭加劇，全年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下降39%至41,000,000港元，股東應

佔純利則減少34%至40,000,000港元。

本集團業務之主要經營地仍在中國，「冠亞名錶城」為首個於中國開設由外商經營鐘錶零

售連鎖店。位於北京之旗艦店裝修工程經已峻工，並於年內投入營業，業務表現令人滿

意。於年內之下半年，一間售賣江詩丹頓、勞力士及寶璣鐘錶的旗艦店在上海開幕。

為提升營運效益，本集團定期檢討經營策略及重整零售網絡，關閉表現欠佳之店鋪。於

回顧年內，本公司關閉一間店舖，另新開四間店鋪。經調整後，冠亞名表城在中國之銷

售網絡分佈情況詳述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北京 6 6

上海 10 9

瀋陽 8 6

成都、重慶、烏魯木齊及廈門 4 5

香港 1 —

29 26

年內集團之分銷成本增加43%，原因是新店鋪陸續投入經營，因此租金以及員工薪酬支

出大幅增加，另存貨總值因生意量增加亦較去年同期上升37%。隨著經濟環境急劇轉

變，以及本集團採取有效之人力資源管理，年內行政開支與去年同期相若。毛利率方

面，由於業內競爭劇烈，為保持市場佔有率及競爭能力，本集團加大市場推廣力度，因

此令毛利水平下降至37%，較去年同期的42%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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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回顧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619,000,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475,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0%（二零零八年：28%），此營業額增加歸因

於與去年同期比較新增店鋪的營業額貢獻的增加。

分銷成本增加至43%至170,000,000港元，主要由於年內有多間新店舖相繼投入經營而使

租金開支及僱員成本增加。行政開支由29,000,000港元增至32,000,000港元，亦上升

10%。

由於香港地產市場於年內大幅下調，集團錄得4,500,000港元投資物業之估值虧損（二零

零八年: 估值收益為2,0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結餘總額為50,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94,000,000港元）。現金減少主要由於年內有多間店舖開業而增加存貨及裝修費用支出所

致。本集團備有40,000,000港元之銀行信貸額，而該銀行信貸額於年內並未使用。於二

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借貸比率（以總借貸除以總權益表示）為1%（二零零八

年：1%）。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主要貨幣為港元、人民幣及瑞士法郎。本集團對外匯風險實行監控，會在必要

及適當時運用金融工具對沖其外匯風險。

展望

踏入二零零九年，全球經濟步入衰退，各市場情緒轉趨低落，雖然中國政府致力保持經

濟繼續增長，並大力推動內部需求保持經濟活力，然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高級鐘錶

零售市場亦難免受到打擊。

面對目前嚴峻之經營環境，本集團採取審慎穩重之業務發展策略，冀能保留更多資源，

以面對未來之挑戰。透過新設或擴充現有的零售店鋪及吸納零售業專才，從而強化國內

之零售網絡仍然是本集團未來之業務發展主流方向。本集團位於香港之勞力士及帝舵專

賣店的擴建工程已經剛於年度完結後完成，而本集團的第四間江詩丹頓專賣店亦已於二

零零九年五月在瀋陽開幕。本集團將在國內消費力強勁之二線城市尋找新的商機。

冠亞名表城是眾多國際高級鐘錶品牌之認可零售代理，管理層將定期檢閱有關品牌的最

新銷情，調整組合，以達至理想的營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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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成本效益，本集團將採取開源節流政策，加強營運管理，並採用企業資源規劃系

統，加強存貨管理以改善效率。此外，本集團亦貫徹實行嚴格之企業風險監控，不購買

任何高風險、高槓桿之金融衍生產品。

雖然預期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全球經濟表現不振，前景仍然存在很多不明朗因素，然而，

集團管理層深信經濟衰退快將見底，預期在今年底至明年初開始，全球經濟動力可望逐

步回升，消費市道將會改善。本集團會在逆境中鞏固實力，致力在復甦時締造更理想的

營業佳績。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透過高質素的董事會、有效的內部監控對本公司全體股東之透明度及問責性

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的所有條文，惟對守則條

文A.4.1條及以下之偏離者除外：

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及實施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之私人法案，百慕達1989年公司

法案（「1989年法案」）。根據1989年法案第3(e)條，擔任執行主席或董事總經理的董事毋

須根據公司細則在每次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

由於本公司受1989年法案之條文約束，現時無法修訂公司細則，以完全反映守則之規

定。故此，本公司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一項特別決議案

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從而令（其中包括），(i)每名本公司董事（不包括擔任主席或董

事總經理之董事）最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ii)可於股東大會上藉普通決議案而非特別

決議案罷免董事；及(iii)獲委任填補臨時空缺或作為董事會新增成員的董事，須於獲委

任後首屆股東大會而非獲委任後的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經股東重選。

為提升良好企業管治常規，董事會主席楊仁先生已向董事會確認彼將自願最少每三年一

次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按照守則之規定退任董事職務，惟倘符合資格，彼可於股

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守則條例A.4.1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輪值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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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內，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但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最少每三年

輪值退任一次及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充足措施以確保本

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並不比守則所定者寬鬆。

董事會將不斷檢討及改善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及標準，以確保業務活動及決策過程受

到適當及審慎的規管。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全體董事均確認於回顧年內，彼等均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之規定準則。

其他資料

末期股息

董事建議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

1港仙），倘如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得通過。有關本公司股東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期間及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將於稍後公佈。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任何其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於聯交所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用525名僱員。本集團按市場趨勢向僱員提供

具競爭力之薪酬組合。並提供獎勵（如酌情花紅及員工購股權計劃），以激勵僱員。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負責透過獨立評估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以及風險管理制度的成

效，協助董事會保障本集團資產。審核委員會亦會處理董事會委派之工作。審核委員會

之所有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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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疇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佈之數據，已獲本集團核數師陳葉馮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與本集團年內經審核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陳葉馮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核證委聘，因此，陳葉馮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

司並無就該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致謝

董事會謹借此機會就所有員工、股東、往來銀行、客戶、供應商及專業顧問一直以來對

本集團之親切支持致以深切之感謝。

承董事會命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區肇良

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董事局由執行董事楊仁先生（主席）、楊明強先生和區肇良先生，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賴思明先生、王穎妤小姐及李達祥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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